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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48      证券简称：华纺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65 号 

 

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预案的更正公告 

 

 

 

 

华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发布了《华纺

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60 号）。公司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票预案部分内容存在少量笔误，现进行更正如下： 

项目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

“第一节 本

次非公开发行

股 票 方 案 概

要”之“四、

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方案概

要”之“（三）

本次发行的定

价基准日、发

行价格及定价

原则” 

滨州国资公司不参与市场竞

价过程，并接受市场询价结

果，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

象的认购价格相同询价，按照

经上述定价原则确定的最终

发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

的股票。 

滨州国资公司不参与市场竞价

过程，并接受市场询价结果，其

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

购价格相同，按照经上述定价原

则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认购公

司本次发行的股票。 

“第一节 本

次非公开发行

股 票 方 案 概

要”之“四、

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方案概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

对象为包括滨州国资公司在

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。

发行对象均为符合中国证监

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

公司、证券公司、保险机构投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

象为包括滨州国资公司在内的

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。发行对

象均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

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、证券公

司、保险机构投资者、信托投资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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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”之“（五）

发行对象和认

购方式” 

资者、信托投资公司、财务公

司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，以

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

他法人、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

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10 名。 

公司、财务公司、合格境外机构

投资者，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

定的其他法人、自然人或其他合

格的投资者。 

“第一节 本

次非公开发行

股 票 方 案 概

要”之“六、

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对实际

控 制 权 的 影

响” 

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

量上限测算，本次发行完成

后，滨州国资公司持有公司股

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

例不低于 13.12%，仍为公司

控股股东，滨州市国资委通过

滨州国资公司和滨印集团合

计持有公司 17.18%，仍为公

司实际控制人。 

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

上限测算，本次发行完成后，滨

州国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数

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

13.38%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滨

州市国资委通过滨州国资公司

和 滨 印 集 团 合 计 持 有 公 司

17.60%，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“第五节 董

事会关于本次

发行对公司影

响的讨论与分

析”之“一、

公司业务及资

产、章程、股

东结构、高管

人员结构、业

务收入结构变

化情况”之“3、

本次发行对股

东 结 构 的 影

响” 

本次发行前滨州国资公司持

有公司 15.31%的股份，本次

发行后滨州国资公司持有公

司股份不低于 13.12%。本次

发行前滨州市国资委通过滨

州国资公司和滨印集团合计

持有公司 20.75%股份，本次

发行后合计持有公司 17.18%

股份，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实

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。 

本次发行前滨州国资公司持有

公司 15.31%的股份，本次发行

后滨州国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

不低于 13.38%。本次发行前滨

州市国资委通过滨州国资公司

和 滨 印 集 团 合 计 持 有 公 司

20.75%股份，本次发行后合计持

有公司 17.60%股份，本次交易

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

变化。 

“第五节 董 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 公司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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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关于本次

发行对公司影

响的讨论与分

析”之“五、

本次发行对公

司负债情况的

影响” 

负 债 率 （ 合 并 口 径 ） 为

64.62%，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

后，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提

高，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，

财务结构进一步改善，不存在

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

（包括或有负债）的情况。 

债率（合并口径）为 67.82%，

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的

净资产将大幅提高，资产负债率

将有所降低，财务结构进一步改

善，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

加负债（包括或有负债）的情况。 

 

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《华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的其他内容

造成影响，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2 月 4 日 

 

 


